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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一國兩制”視角下正視 
“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 

 

台灣現行法律體系的基礎是 1946 年“國民大

會”制定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

1946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生效時還不存在台

灣問題，其效力及於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全中國，該

“憲法”確認的中國國號為“中華民國”，並依據該

“憲法”產生了包括“總統”和“五院”在內的

“中華民國政府”。1949 年由於內戰的原因，“中華

民國政府”遷往並佔據台灣，中國大陸地區成立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將中國的國號改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

府”成為中國在國際上的惟一合法代表。雖然退踞台

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

權，“中華民國憲法”已經在中國大陸地區失去法律

效力，但是，中國的台灣地區仍然由國民黨控制的

“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和管理，並一直依據“中華民

國憲法”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 

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島內主張“台獨”的分裂

勢力極力鼓吹制定“台灣共和國憲法”，建立“台灣

共和國”，反對台灣當局使用的“中華民國”名稱，

否認“中華民國憲法”的效力。民進黨執政前雖然勉

強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名稱，但在其執政後反對

“憲法一中”，主張“憲法一台”，鼓吹“公投制

憲”，企圖實現在“中華民國”名義下把台灣從中國

分割出去的圖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如何看待和對

待台灣地區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成為一個必

須明確回答、不容含糊迴避的問題。在兩岸和平發

展，力圖消除政治對立，反對“台獨”的鬥爭中，應

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予以“中華民國憲法”以及

“中華民國政府”以明確的定位。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偉大政治構想的提出，

為解決台灣問題打開了思路。應當看到，這一偉大政

治構想意義深遠，它的內涵意蘊，需要我們不斷挖掘

和開拓。這一偉大政治構想所體現的一個重要的精

神，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解決兩岸問題，

思考“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中華民國政府的定

位”乃至“兩岸政治關係的法律定位”問題，要從政

治思維(尤其是“冷戰思維”)轉換為法律思維，正視

現實，從現實出發，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所

體現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 

為此，在研究“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政

府”的定位問題時，應當從下列事實和觀點出發： 

○1 中國全部領域包括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即：

“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中國”(胡錦濤)，“台灣固然是

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辜振甫)，

“兩岸一國”(賈慶林)，“一國兩區”(馬英九)。兩

岸任何一方都不是整個中國。 

○2 依陳動教授研究，“國名”與“國號”應當區

分。“國號”主要與政權相聯繫。中國沒有分裂，只

是存在兩個曾一度敵對的政權(政府)。中國領域內，

現有兩個不同的國號，兩個政權，並有兩個稱之為

“憲法”的各自的政權組織法。這兩個政權曾經敵

對，並互不承認(視對方為“亂黨”、“匪”)，而目

前要謀求消除政治對立。目前尚無統一的“中國政

府”(政權)和“中國憲法”。未來的《兩岸和平協議》

可以做為效力及於兩岸的“中國憲法協議”。 

○3 中國的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這表明，

兩種制度不再敵對，兩種制度下的兩套法律制度也不

再敵對，不再相互視為“非法”，而相互承認對方法

律的效力以及法院判決的效力。 

○4 任何政權和法律都具有其特定的空間管轄範

圍和效力範圍。全國性法律的空間效力範圍就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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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所及的範圍，地區性法律的空間效力範圍通常是

地區性政權的管轄範圍。僅僅在國內一定地區內具有

效力的法律，無論其名稱如何，無論地區的大小如

何，均為地區性法律。 

○5 對中國領域內的兩個政權以及兩個憲法的定

位，是相互的、雙向的。不是一方給另一方定位，而

是同時對雙方定位。換言之，對一方定位依賴於對另

一方的定位。 

從上述五點出發，不難確定“中華民國憲法”和

“中華民國政府”的法律定位。 

 

 

二、“中華民國憲法”及“中華民國政府”

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 
 

“中華民國憲法”是 1946 年國民黨統治集團在

執意發動內戰，國共談判破裂，中共和各主要民主黨

派堅決抵制下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制定通過

的。它的合法性問題，應當從政治和法律兩方面來分

析。憲法的合法性來源於制定憲法的政治權力的合法

性。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具有雙重含義，即政治合法

性與法律上的合法性。“政治權力要想持久並被人們

自願服從，就必須具有合法性基礎，否則，政權就會

出現危機。”一個政權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不能等同

於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法定性)。對於一個政權來說，

“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統治依據傳統或

公認的準則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1 政權的政

治合法性實際上是指它的正當性。從政治合法性來

看，1946 年的國民黨政權已經喪失了它對全中國實行

政治統治的正當性2，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由它一

手包辦制定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具有政治上

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要民主黨派也是從這

個意義上拒絕承認這部憲法，稱之為“偽憲法”。 

但是，從法律上看，1946 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得到

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當時中華

民國政府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沒有問題的。自 1911

年中華民國建立到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就一直有

效地行使着中國的主權，是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

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並參與了聯合國的創立，具有

法律上的合法性。這一時期由中華民國政府依據法定

程序制定通過的任何法律文件包括憲法性文件，都是

行使中國主權的行為，均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正因

為如此，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對中華民國政府才發生國際法上所講的“政府繼

承”問題。“政府繼承是指前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

和義務轉給新政府的法律關係的轉移。”3 對非法的

在國際法上不能承擔權利義務的“政府”根本就不

存在“政府繼承”。 

政治上合法性與法律上合法性的脫節，在各國政

治生活中並不鮮見。這種脫節現象往往是通過政權交

替的社會革命得以校正的。社會革命是政治合法性對

法律合法性的顛覆和糾正：具有政治合法性、正當性

而不具有法律合法性的政治勢力通過社會革命，使自

己由法律上的不合法變為合法，使舊政權的“合法”

變為非法。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制定通過時具有

法律上的合法性，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之

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範圍內則失去了合法

性。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制定通過這部“憲

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完全消失，它退踞到

中國的台灣地區，並繼續以這部“憲法”對台灣地區

進行統治。目前在台灣地區，這部“憲法”是否仍然

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呢？法律上的合法與否只能以

一套法律體系為判斷標準。如果我們將法律問題和政

治問題分開，看到法律對政權的依賴，看到不同性質

的政權所制定的法律也各不相同，承認不同法律體系

內容的差別，那麼，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三： 

第一，從法律效力範圍的變遷來看，“中華民國

憲法”在台灣地區具有合法性。台灣地區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台灣人民參與了 1946 年“中

華民國憲法”的制定，1947 年這部憲法生效後，其效

力及於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全部中國領域。1949 年 2

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

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這一文件的地域效力僅

及於“解放區”，在大陸全部解放以後，其效力也是

及於大陸地區，並未及於台灣地區，其對“中華民國

憲法”予以廢除的效力，亦如此。無論是 1949 年成

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還是 1954

年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從來

沒有制定發佈過在台灣地區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的法律或決定。故“中華民國憲法”在大陸地區喪失

了合法性，而並未在台灣地區喪失其合法性。 

第二，從法律所依賴的政治權力的層面來看，台

灣地區的政權具有其法律上的合法性，故依賴這一政

權的“中華民國憲法”也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1949

年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是 1948 年“行憲國大”

選舉產生的，當時是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代表中國的

合法政府，其管轄領域及於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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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土，1949 年由於中國的內戰遷至台灣地區。它

在大陸地區喪失了合法性的同時，在其實際控制的台

灣地區卻依然延續了它的合法性，並在聯合國代表中

國直到 1971 年。1996 年後，中華民國政府由台灣地

區人民選舉產生並對台灣地區實行着有效管轄。目前

它雖仍然稱之為“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僅僅是中

國領域內局部地區的民選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目前明確將其定位為“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

局”。4 此一定位，也表明大陸當局對其法律上合法

性的確認。 

第三，從法律運行效果和規範社會關係的實際功

能來看，這部“憲法”在台灣地區具有合法性。1948

年 4 月“行憲國大”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約法》

涷結了“中華民國憲法”的部分條款，其在台灣地區

的實施實際上陷於停滯。1991 年台灣當局廢除《臨時

條款》，終止“動員戡亂”，該“憲法”全面實施，

並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進行了 7 次增修。目

前台灣當局政治權力的配置、各機構的設立運作、人

民基本權利的確認和保障以及發展國民經濟的立法

原則，均以這部“憲法”為根本準則。這部“憲法”

起到台灣地區所有立法“法源”的作用，發揮着調

整、規範社會基本關係、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基本人

權的作用。這從台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其頻繁

的解釋中可見一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該“憲

法”共解釋了 700 多次，其中，將相關立法及政府行

為解釋為“違憲”的比例達 31%。5 迄今為止，“中

華民國憲法”在台灣地區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已

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不僅與台灣當

局的政治權力的配置與政府機構的運作功效有着密

切的關係，而且與台灣地區廣大民眾的生活息息相

關。“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在島內

法律上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台灣人民參與制定了 1946 的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在島內的合法性還在於：它是

一部經台灣地區人民參與制定的中國憲法。 

在 1946 年召開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

時，台灣已經回歸祖國。1946 年 5 月 1 日，台灣省參

議會舉行了開幕典禮，參議員 30 人全體出席，會議

請省署轉呈中央請將台灣省“國民大會”代表 18 人

付諸民選。6 同年 10 月 31 日台灣省參議會選舉產生

“國民大會”代表共 18 名，其中，“制憲國民大會

區域暨職婦團體代表”12 名，他們是：郭耀廷、李萬

居、高恭、顏欽賢、林壁輝、連震東、黃國書、張七

郎、謝娥、林連宗、鄭品聰、南志信；“各省市職業

團體代表”7 名，他們是：洪火煉、陳啟清、劉明朝、

紀秋水、吳國信、簡文發。7 他們於 11 月 7 日搭乘

往上海的飛機離開台灣，並於 9 日抵達南京參加“制

憲國民大會”。1947 年 11 月選舉“行憲國民大會”

代表，台灣省共選出代表 27 名，有名可查者有王民

寧、呂世明、余登發、吳鴻森、森吳帖(女)、林湯盤、

連震東、張會、張吉甫、黃忠、黃及時、楊金虎、楊

郭杏(女)、劉振聲、劉傳來、謝掙強、蘇紹文、吳三

連、洪火煉、謝文程。8 他們在 1948 年前往南京參加

“行憲國大”，投票選舉了中華民國第一屆總統、副

總統。 

台灣人民選舉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參與制定

“中華民國憲法”和組織“中華民國政府”的事

實，表明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

“中華民國憲法”所確認的中華民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組成部分，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包括台灣人民在內

的全體中華民國人民，台灣是中華民國主權所轄範圍

的領土。而“中華民國憲法”則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對

此予以了明確認定。 

 

 

四、“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

有成立，當時的中國政府就是中華民國政府，還不存

在“台灣問題”，因此該“憲法”對國家領土主權的

認定以及對國家基本制度的規定，完全是基於“一個

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僅體現在該

憲法有關領土範圍的第四條的規定之中，而且體現在

“總綱”和全部“憲法”有關國家基本制度、公民基

本權利和國家基本國策等各章對全國性事務的規範

之中。9 

“總綱”部分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

全體。”(第 2 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

國國民。”(第 3 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

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第 4 條)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 5 條) 

第二章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 7 條)

並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的基本憲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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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規定：“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

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第 25 條)並規定國民大會由各

縣市以及蒙古、西藏、華僑、職業團體、婦女團體選

出的代表組成(第 26 條)。 

第六章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

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

權。”(第 62 條) 並規定立法委員由全國各省、直轄

市以及蒙古、西藏、在邊疆地區各民族、華僑、職業

團體選舉產生(第 64 條)。  

第九章規定：“監察院設監察委員，由各省市議

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之。”其名額

分配為每省五人、每直轄市二人、蒙古各盟旗共八

人、西藏八人、僑居國外之國民八人(第 91 條)。 

第十章詳細列舉規定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

分，並規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

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

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

(第 110 條)。  

第十一章規定了省、縣自治的地方制度。 

第十二章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

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

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第 130 條)。並

規定：“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表名額及選舉，

其辦法以法律定之”(第 135 條)。  

第十三章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

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

障與限制。”(第 143 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

之土地，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

特別予以扶植。”(第 168 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

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

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

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

以保障及發展。”(第 169 條)  

憲法第 4 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的規定，是對

中國領域範圍的明確認定，大陸地區、台灣地區、港

澳地區均包括在內。1936 年中國政府公佈的“五五憲

草”第 4 條對中國領域範圍的規定採用了列舉的方

式。制憲國民大會召開時，當時的立法院長孫科對此

做出說明：“第四條關於領土的規定五五憲草是採列

舉式，因當起草之際，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國家領

土被佔領乃採列舉式，以杜侵略野心並表示全國人民

收復失地的決心，勝利後不僅東北失地業經收回，即

失去五十年的台灣澎湖，亦已收回，故本草案改用概

括方式，規定‘非依法律不得變更’，係指領土變更

須根據法律規定辦理，就是經過立法院通過，國民政

府公佈，領土變更不外二種：(一)領土放棄。(二)領

土接收，前者如外蒙古獨立，後者如台灣收回，均係

變更領土的實例。”10 有必要指出，提交到國民大會

審議的憲法草案中，第四條規定為“中華民國領土依

其固有之疆域，非依法律不得變更之。”經審議後，

第 4 條改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

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此一修改，將變更

國家領土疆域的權力由屬於政府的“治權”機關的

“立法院”轉交代表全體國民行使“政權”的機關

“國民大會”，體現了對國家領土變更事項的慎重與

嚴格。1948 年 3 月“行憲國大”依據“憲法”第 174

條第 1 款修改“憲法”的程序，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

性質的文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涷結”了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許多民主權利，擴大總統職

權，使“憲法”確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難以實現。

但《臨時條款》並未涉及“憲法”所認定的國家領土

事項。 

總之，“中華民國憲法”確認當時中國包括台灣

在內的全部固有疆域為中國領土，確認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的原則，是“一中憲法”。 

 

 

五、“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政府”

的定位 
 

在解決了“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政

府”的合法性問題以及明確“中華民國憲法”是

“一中憲法”的性質後，可以透過其實際的空間管轄

範圍來考察和確定它們的政治法律定位。 

法的空間效力是指法在哪些地域、空間範圍內發

生效力。全國性法律的空間效力範圍就是國家主權所

及的範圍，地區性法律的空間效力範圍一般是地區性

法律的管轄空間。11 如前所述，僅僅在一定地區內具

有效力的法律，無論其名稱如何，無論地區的大小如

何，均為地區性法律。 

1949 年後，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是依據“中華民國

憲法”確立的“法統”為自己找到統治台灣地區的

合法性依據，如郝柏村所說：“我們把這部中華民國

憲法完整地帶到台灣，這是中華民國能在台彭金馬合

法生存的法理根據。”12 2000 年後，民進黨也是依據

這部“憲法”上台執政的。2006 年在席捲島內的“倒

扁”風潮中，陳水扁用以對抗“倒扁”民眾和檢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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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一個重要法律武器也是這部“憲法”的第 52 條

有關“刑事豁免權”的規定。這部“憲法”的效力範

圍自 1949 年後，就與“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範圍

一同縮減於台灣地區，並在台灣地區發揮着它“基本

法”的作用。這是一部 1949 年建立新政權後，在大

陸地區被廢除的“憲法”，它雖然是在中華民國存在

時制定生效的，並冠以中國的曾用名“中華民國”之

名，但在事實上，它只是中國的台灣地區自 1947 年

沿用至今的“地區性基本法”。它確認“一個中

國”，確認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台灣當局對它

進行了 7 次增修，台灣當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也

針對它在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了 700 多次司法

解釋，這說明了它在台灣地區的重要性和實施程度。

在台灣地區，它是實實在在地被用來規範這一地區的

基本社會關係，並提供了社會基本制度的憲法性規

範，是台灣地區制定其他法律法規所依據的“法

源”。台灣地區依據它而初步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民主

憲政體制。但它又是“名”不副“實”的，名為“中

華民國憲法”，實為“中國台灣地區基本法”。而

“中華民國政府”則實為“中國台灣地區民主自治

政府”。對它的政治法律定位，就是要明確它事實上

的這一身份。我們不必因“名”累“實”，要對台灣

地區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予以“正名”和定

位：它就是“中國台灣地區基本法”。在島內，台獨

勢力不承認這部“憲法”，認為是“外來政權”強加

於台灣人民的，叫囂“公投制憲”，主張拋棄這部

“憲法”。泛藍陣營堅持捍衛“中華民國憲法”──

國民黨負責人多次表示“遵憲、行憲，不修憲”。13 在

“台獨”勢力越來越猖狂時，捍衛“中華民國憲法”

對“一個中國”的認定，成為反對“台獨”的重要一

環。 

“台灣地區”是相對於“大陸地區”而言的。如

前所述，對中國領域記憶體在的兩個地區的兩個政權

以及兩個憲法的定位，是相互的、雙向的。為了實現

兩岸和平統一，上述歷史形成的特殊現實是不能不認

真對待的，但同樣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大陸地區是中

國的主體部分，大陸地區代表中國的正統，這無論從

人口、面積、實力、國際影響來觀察都一清二楚。至

於兩岸和平統一後國號、政府稱謂和憲法的適度調

整，將視未來兩岸此長彼消進程作出積極安排，也是

必要而有益的。統一的整個中國的政權和憲法，是有

待於兩岸當局消除政治對立後才能達到的目標。它們

的名稱、內容和形式，兩岸應通過政治談判來商定。 

 

 

六、開啟兩岸政治談判，達成兩岸和平 
協定，兩岸共用中國主權 

 

國家主權的惟一性、不可分割性，是就其對外意

義而言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就不存在對外

意義的主權了。主權的實質是“最後決定權”。對外

方面中國主權目前由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代表並行使。大陸和台灣目前對外事務中的

“最後決定權”在大陸政府手中，台灣地區政府並無

“最後決定權”。主權對內作為內部事務的最後決定

權，可以共用，如美國，聯邦和各州共用主權：許多

州的事務，最後決定權在州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同

樣，目前中國主權在對內方面，也是由兩岸政府(最

終是兩岸人民)共用的。問題是對外方面，尚未實現

主權的共用。只有通過兩岸政治談判，消除了兩岸政

治對立，達成兩岸和平協議(即《中國憲法協定》)14，

建立起兩岸公權力的協商機制後，兩岸人民就可以全

面共用中國主權，從而使兩岸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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